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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6468740][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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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bookmark: BookMark4]

[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NEW_STAND_NAME][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13284169][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530]建筑工程智能建造施工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18263][bookmark: _Toc24419][bookmark: _Toc23108][bookmark: _Toc113282590][bookmark: _Toc7073][bookmark: _Toc212315098][bookmark: _Toc212487671][bookmark: _Toc212823335][bookmark: _Toc213082478][bookmark: _Toc226468742]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建筑工程智能建造施工安全监测的规划、设计、实施、验收及运维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包括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监测体系设计、监测设施构件要求、现场布设与安装、监测数据采集分析与预警、工程质量验收、运维与升级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建筑工程智能建造阶段的施工安全监测工作，涵盖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市政配套建筑等建筑工程类型，适配不同智能建造等级的施工项目及各类规模的施工安全监测体系建设。
[bookmark: _Toc29984][bookmark: _Toc1048][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11328259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3917][bookmark: _Toc19575][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12315099][bookmark: _Toc212487672][bookmark: _Toc212823336][bookmark: _Toc213082479][bookmark: _Toc226468743]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113282592]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1391][bookmark: _Toc6287][bookmark: _Toc2656][bookmark: _Toc4140][bookmark: _Toc212315100][bookmark: _Toc212487673][bookmark: _Toc212823337]GB 50339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497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GB 50606  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
JGJ162   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
JGJ59  建筑施工平安检查标准
JGJ/T 429  建筑施工易发事故防治安全标准
TCECS 1500  建筑工程智能建造标准
[bookmark: _Toc213082480][bookmark: _Toc226468744]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智能建造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以建筑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融合 BIM、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建筑工程设计、施工、运维全生命周期智能化管理与作业的建造模式，是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实现路径
[bookmark: _Toc30049][bookmark: _Toc18256][bookmark: _Toc13894]
施工安全监测 construction safety monitoring
在建筑工程智能建造施工阶段，通过智能传感、自动数据采集、智能分析预警等技术手段，对工程结构、施工设备、作业环境、人员安全等监测对象进行实时感知、动态监测与风险研判的技术活动。

智能传感单元 intelligent sensing unit
由各类传感器、数据采集模块、通信模块集成组成，能实现物理量自动感知、数据初步处理与无线/有线传输的一体化监测单元，是施工安全监测感知层的核心组成部分。

BIM建模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基于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构建建筑工程三维数字化模型，实现工程信息的集成、共享与施工全流程应用的建模过程。

物联网数据平台 internet of things data platform
融合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实现施工安全监测数据的汇聚、存储、处理、分析与可视化展示，支撑风险智能预警的综合数据管理平台。

风险智能预警 intelligent risk early warning
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对监测数据进行挖掘处理，自动识别施工安全风险特征，按照风险等级发出分级预警信号的技术过程。

边缘计算 edge computing
在靠近数据采集源头的施工现场边缘节点进行数据处理、分析与存储，减少数据传输延迟，提升监测数据实时处理效率的计算模式。

数据融合 data fusion
整合多源、多类型、多点位的监测数据，通过算法消除数据冗余与误差，实现对施工安全状况全面、精准研判的数据处理方法。

智能预警阈值 intelligent early warning threshold
根据建筑工程设计要求、施工规范及工程实际情况制定，划分不同施工安全风险等级的监测指标临界值，是风险智能预警的核心判定依据。

监测点位 monitoring point
为实现施工安全监测目标，在工程结构、施工设备、作业环境等监测对象上布设的，用于安装智能传感单元的具体位置。

施工安全风险分级 construction safety risk classification
根据监测指标偏离设计值的程度、发展趋势及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对施工安全风险划分不同等级的过程，是风险管控与预警处置的基础。

系统联调 system joint commissioning
对施工安全监测体系的感知层、传输层、平台层、应用层进行整体调试，测试各层级、各设备、各系统之间协同工作能力的过程。

智能感知 intelligent perception
通过智能传感单元、无线传感网络等技术手段，实现对监测对象物理量指标的自动、实时、精准感知与数据采集的技术能力。

云计算平台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部署在云端的算力资源平台，为物联网数据平台提供海量监测数据存储、深度分析及远程访问的算力支撑。

预警处置流程 early warning disposal process
施工安全风险预警信号发出后，各责任主体采取风险管控、隐患消除、应急处置等措施的标准化工作流程。
[bookmark: _Toc226468745]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226468746]通用原则
建筑工程智能建造施工安全监测应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智能感知、实时监测、精准预警、协同管控、全程可溯的通用原则，监测工作贯穿建筑工程智能建造施工全过程。
[bookmark: _Toc226468747]各方责任主体要求
建设单位为施工安全监测工作的统筹责任主体，负责提供监测所需基础资料，保障监测经费投入，协调各参建单位协同开展监测工作。
施工单位为监测设施现场防护、预警处置执行责任主体，负责配合监测设施的布设、安装，落实预警处置措施及现场安全生产要求。
监测单位为监测工作技术责任主体，负责监测体系的设计、实施、数据采集分析、预警发布，保证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连续性。
监理单位为监测工作监督责任主体，负责对监测体系建设、监测过程实施及预警处置进行全过程监理，对监测结果进行复核确认。
设计单位应根据工程特点，提供施工安全监测相关的设计参数与技术要求，配合监测单位制定监测方案。
[bookmark: _Toc226468748]技术管理基本流程
建筑工程智能建造施工安全监测应建立前期规划→方案设计→设计审查→现场实施→过程管控→阶段验收→竣工验收→运维升级的全流程技术管理体系。监测实施方案应经监理单位审查、建设单位批准后实施，实施过程中如需调整，应履行相同审批程序。
[bookmark: _Toc226468749]基础资料准备要求
监测工作开展前，监测单位应收集整理以下基础资料，并进行审核确认：
建筑工程地质勘察报告、施工图纸、设计交底文件；
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智能建造实施规划；
建筑工程BIM模型及相关信息数据；
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图、施工进度计划；
相关国家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规范要求。
[bookmark: _Toc226468750]与原有施工管理体系的协同建设要求
智能建造施工安全监测体系应与建筑工程原有施工管理体系、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协同建设，实现数据互通、功能互补、管理协同，避免重复建设。
监测体系的监测指标、预警阈值应与原有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结果相衔接，统一风险管控标准。
监测数据应纳入原有施工管理信息系统，作为施工决策、质量管控、安全管理的重要数据支撑。
监测体系的预警处置流程应与原有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相融合，统一应急处置指挥体系与工作要求。
[bookmark: _Toc226468751]智能建造施工安全监测体系设计
[bookmark: _Toc226468752]体系架构
施工安全监测体系应采用感知层、传输层、平台层、应用层四层架构设计，各层级功能独立且协同联动，实现监测数据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架构设计应符合GB 50606相关要求。
感知层、传输层、平台层、应用层的设施组成和核心功能如下：
1. 感知层由智能传感单元、监测点位配套设施组成，核心功能为实现监测对象物理量指标的智能感知与原始数据采集；
1. 传输层由有线/无线通信网络、数据传输设备组成，核心功能为将感知层采集的监测数据稳定、高效传输至平台层，支持 5G、LoRa、NB-IoT、以太网、光纤等多种通信方式；
1. 平台层由边缘计算节点、物联网数据平台、云计算平台组成，核心功能为实现监测数据的存储、处理、分析与建模，为应用层提供数据支撑与算力保障；
1. 应用层由监测管理系统、风险智能预警系统、可视化展示系统、数字孪生系统组成，核心功能为实现监测数据可视化展示、风险分级预警、决策支持等。
监测体系架构应具备可扩展性、兼容性、可靠性、安全性，支持新增监测设备、拓展监测功能，兼容不同品牌、类型的智能监测设备及现有BIM模型、施工管理系统。
[bookmark: _Toc226468753]智能监测设备选型原则
监测设备选型应遵循技术先进、性能稳定、精度适配、环境适应、易维护、兼容性强的原则，根据监测对象、监测指标、施工环境等因素综合确定。
传感器的测量量程、精度、分辨率应与监测指标的变化范围相匹配，静态测量误差应不大于±2%，动态测量误差应不大于±5%，传感器性能应符合相关国家产品标准。
数据采集设备应支持多通道数据采集，采集频率可灵活调节，具备数据本地存储、断点续传功能，存储容量应满足至少30天的原始数据存储要求。
通信传输设备应适应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复杂的电磁环境，具备抗干扰、防水、防尘、防震等性能，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65，通信距离及传输速率应满足监测数据传输要求。
优先选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具备产品合格证及检测报告的标准化、通用化监测设备，减少专用设备的使用。
[bookmark: _Toc226468754]点位布设标准
监测点位布设应遵循全面覆盖、重点突出、合理分布、便于安装、易于维护、稳定可靠的原则，符合GB 50497、JGJ 8相关要求，覆盖工程结构关键部位、施工设备危险部位、作业环境敏感区域及人员密集作业区。
工程结构监测点位应根据结构类型、受力特点、施工工序布设，超高层建筑、大跨度结构、深基坑、高边坡等关键部位应加密布设监测点位。
施工设备监测点位应布设在设备的关键运行部件及易发生安全隐患的部位，实现设备运行参数的实时采集与安全状态监测。
作业环境监测点位应布设在施工现场高处、临边、洞口、有限空间等危险区域，以及扬尘、噪声、有害气体、温湿度等环境指标敏感区域。
人员安全监测点位应结合施工现场人员定位需求布设，实现人员实时定位、越界报警等功能，定位精度应不大于5米。
监测点位应设置明显、耐久的标识牌，标注监测点位编号、监测指标、布设日期、责任单位等信息，标识牌应具备防水、防腐蚀性能，且不影响施工现场正常作业。
监测点位布设完成后，应进行测量定位并记录坐标、高程等信息，纳入建筑工程BIM模型进行统一管理。
[bookmark: _Toc226468755]数据传输网络设计
数据传输网络应根据施工现场规模、监测点位分布、通信距离、监测数据量等因素进行设计，可采用有线通信、无线通信或混合通信方式，通信安全需满足信息系统安全通用技术要求中数据传输安全规则。
有线通信网络宜采用以太网、光纤等方式，适用于监测点位相对集中、传输速率要求高的区域，光纤传输衰耗≤0.3 dB/km，以太网传输速率≥100 Mbps，线路敷设应做好防护，避免施工损坏。
无线通信网络宜采用5G、LoRa、NB-IoT等方式，适用于监测点位分散、施工区域广阔的场景，应保证通信信号覆盖无死角，传输延迟≤10秒，丢包率≤2%。
数据传输网络应具备数据加密、防篡改、抗干扰能力，采用对称加密算法对传输数据进行加密，确保监测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和完整性，数据传输率≥98%。
数据传输协议应采用OPC UA、MQTT、HTTP等国家标准或行业通用协议，确保不同设备、不同系统之间的兼容性。
[bookmark: _Toc226468756]算力与数据平台配置要求
数据平台应配置与监测规模、数据量相匹配的算力资源，边缘计算节点应部署在施工现场，CPU 核心数≥8核，内存≥16 GB；云计算平台根据数据量配置，存储容量≥10 TB，算力支持弹性扩展。
物联网数据平台应具备数据接入、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共享、风险预警等核心功能，支持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数据存储时间应不小于工程施工周期加2年。
数据平台应采用主流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和云计算技术，具备高可用性、高可靠性，支持7×24小时不间断运行，年平均无故障时间≥8760小时。
数据平台应设置管理员、操作员、查看员等不同等级的访问权限，建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对数据操作进行全程日志记录，确保监测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防止数据泄露、篡改、丢失。
算力资源应具备可扩展性，可根据监测工作进展及数据量增长情况灵活调整，支持在线扩容，扩容过程不影响系统正常运行。
[bookmark: _Toc226468757]与BIM模型及施工管理系统的接口设计要求
监测体系应设置标准化、开放式的数据接口，实现与建筑工程 BIM 模型、施工管理系统的无缝对接，支持数据双向交互，接口设计需符合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中数据接口规则。
与BIM模型的接口应支持将监测数据与BIM三维模型精准关联，实现监测数据在BIM模型上的可视化展示，模型更新频率与数据采集频率同步，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实现施工安全状况的动态模拟。
与施工管理系统的接口应支持监测数据、预警信息向施工管理系统推送，推送延迟≤5秒，同时可从施工管理系统获取施工进度、工序安排等信息，实现数据互通与协同管理。
接口协议应采用OPC UA、MQTT等国家标准或行业通用协议，接口带宽≥100 Mbps，确保接口的兼容性、稳定性和可扩展性，接口数据传输采用加密算法，遵循数据加密、防篡改的安全要求。
接口应具备故障诊断、异常报警功能，当接口通信中断时，应在1分钟内发出报警信号，并具备数据本地存储、断点续传能力，通信恢复后自动补传数据。
[bookmark: _Toc226468758]监测设施构件的材料、生产与检验
[bookmark: _Toc226468759]材料性能要求
智能传感设备的核心元器件应采用优质、耐用、高精度的工业级材料，传感器外壳采用304不锈钢、6061铝合金等耐腐蚀、抗老化的金属材料，或ABS高强度工程塑料，耐温范围-20 ℃~60 ℃，耐湿度≤95% RH。
数据采集设备、通信传输设备的外壳应具备防水、防尘、防震、防电磁干扰性能，防护等级≥IP65，外壳材料抗拉强度≥300 MPa，冲击强度≥20 kJ/m²，具备良好的机械强度和耐候性。
监测设施的支架、固定件、连接件等结构构件采用Q235优质钢材，或6061高强度铝合金材料，Q235钢材屈服强度≥235 MPa，铝合金抗拉强度≥205 MPa，力学性能满足施工现场的荷载、振动等使用要求。
线路敷设所用电缆、光缆、穿线管等材料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电缆采用阻燃防水特种电缆，光缆选用铠装防护型，穿线管采用硬质PVC管或镀锌钢管，具备抗挤压、防腐蚀、防鼠咬等性能。
监测设施所用各类材料均应符合国家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相关要求，符合RoHS环保标准，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材料品种。
[bookmark: _Toc226468760]生产加工精度
智能监测设备的生产加工应符合国家相关产品标准要求，零部件的加工尺寸公差≤IT12级，装配间隙均匀，间隙值≤0.2 mm，无松动、卡滞、异响等现象。
传感器的标定精度应符合产品技术要求，标定误差≤±1%，标定证书齐全有效，标定周期≤12个月，传感器的测量精度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进行 100% 全检。
结构构件的加工尺寸偏差≤±2 mm，表面平整，平面度误差≤0.5 mm/m，无毛刺、无裂纹、无锈蚀，焊接部位采用双面焊，焊脚高度≥5 mm，无虚焊、漏焊、夹渣等焊接缺陷，焊接接头抗拉强度≥母材强度的90%。
线路连接插件采用镀金工艺，针脚接触电阻≤20 mΩ，插拔顺畅，插拔寿命≥1000次，具备良好的导电性能和抗疲劳性能。
[bookmark: _Toc226468761]质量检验标准
监测设施构件应进行出厂检验和进场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检验不合格的产品应予以退场，不得投入施工现场，检验工作需满足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中设备进场检验要求。
出厂检验应由生产单位负责，实施 100% 外观检验、20% 性能抽检，检验项目包括外观质量、尺寸精度、性能指标、装配精度等，检验合格后出具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和产品合格证，产品应附带使用说明书、标定证书等技术资料。
进场检验应由监测单位牵头，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共同参与，检验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1. 产品外观质量：无变形、损坏、锈蚀、划痕，划痕深度≤0.1 mm，长度≤5 mm，标识齐全清晰；
1.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产品合格证、检验报告、标定证书、型式试验报告等齐全有效，且与产品实物相符；
1. 性能抽检：随机抽取不低于3%的设备进行供电、数据采集、通信等功能测试，测试结果应符合本标准及产品技术要求；
1. 尺寸精度检验：对结构构件的关键尺寸进行抽样检验，抽样比例不低于 5%，检验结果应符合生产加工精度要求。
进场检验应做好检验记录，检验合格后由各方签字确认，检验记录应纳入工程技术资料存档，存档期限≥工程竣工验收后5年。
[bookmark: _Toc226468762]设备标识、储存与运输要求
所有监测设备及构件均应设置永久性激光打标标识，标注设备名称、型号、规格、生产单位、生产日期、产品编号、标定日期、检验合格标志等信息，标识字符高度≥3 mm，清晰、耐久、不易脱落。
监测设备的储存应在干燥、通风、阴凉、整洁的库房内，避免阳光直射、雨淋、潮湿、酸碱腐蚀、剧烈振动，储存温度控制在-10 ℃~40 ℃，相对湿度≤80%，库房内设置温湿度记录仪，实时监测。
设备储存应分类、分型号存放，间距≥10 cm，做好防潮、防尘、防碰撞、防挤压措施，精密传感器采用泡沫棉单独包装存放，外包装采用硬纸箱，避免与其他设备混放造成损坏。
监测设备的运输应采用专用防震运输箱，箱内填充珍珠棉、泡沫棉等缓冲材料，做好防震、防碰撞、防水、防晒措施，运输过程中振动加速度≤5 g，避免设备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损坏，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剧烈振动、高温暴晒和剧烈颠簸。
设备运输应做好运输记录，注明运输设备名称、数量、运输时间、运输路线、押运人员等信息，运输至施工现场后应在24小时内进行进场检验。
[bookmark: _Toc226468763]现场布设与安装
建筑工程智能建造施工安全监测设施的现场布设与安装应遵循以下工艺流程，施工流程需满足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中智能化系统施工流程要求：
1. 现场勘察与点位复核；
1. 测量定位；
1. 基础施工；
1. 支架与固定件安装；
1. 智能传感单元安装；
1. 数据采集与通信设备安装；
1. 线路敷设与连接；
1. 单设备调试；
1. 系统联调；
1. 施工防护；
1. 阶段验收。
[bookmark: _Toc226468764]测量定位
监测点位测量定位采用全站仪、GPS等高精度测量仪器开展，测量工作遵循建筑变形测量规范相关要求，保证点位定位精准。
测量定位应根据经批准的监测方案及建筑工程施工图纸、BIM模型进行，测量结果应与图纸、模型核对无误，偏差值≤±5 mm，确保监测点位的准确性。
测量定位完成后，应设置混凝土临时标识桩，标识桩尺寸≥20 cm×20 cm×30 cm，标注监测点位编号、监测指标等信息，防止点位被破坏或移位。
测量定位应做好详细记录，包括测量日期、测量仪器、测量人员、点位坐标、高程、偏差值等信息，经监理单位复核确认后存档，测量记录应纳入工程技术资料。
[bookmark: _Toc226468765]设备安装
设备安装应严格按照产品安装说明书、监测方案及本标准要求进行，安装应牢固、平整、垂直，垂直度误差≤0.1°，无倾斜、松动现象，安装偏差≤±2 mm。
智能传感单元安装应与监测对象紧密贴合，贴合间隙≤0.1 mm，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振动传感器、应变传感器等采用专用环氧粘接剂或不锈钢固定件固定，粘接强度≥5 MPa，安装完成后进行密封性检查，无渗水、漏气现象。
数据采集设备、通信传输设备应安装在便于维护、远离强电磁干扰（距离电焊机、变频器等设备≥5 m）、避免雨水浸泡、防止机械碰撞的位置，如专用监测箱、配电箱内，监测箱采用304不锈钢材质，具备防水、防尘、防盗、防破坏性能，防护等级≥IP65。
施工设备上的监测设备安装应采用抗震支架或不锈钢专用固定件，抗震支架抗震等级≥8级，避免设备因施工设备运行振动而损坏或移位，固定件螺栓拧紧力矩符合产品要求，拧紧后进行防松处理。
高处、临边等危险部位的设备安装，应搭设操作平台，佩戴安全带、安全帽，符合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中高空作业安全要求，操作平台荷载≥2 kN/m².
设备安装完成后，应进行外观检查和初步固定性检查，用手晃动无松动，确保设备安装质量符合要求。
[bookmark: _Toc226468766]线路敷设
线路敷设应遵循横平竖直、规范美观、安全可靠、便于维护、防护到位的原则，避免敷设在施工作业区、重型设备通行区、易受机械损坏的区域，线路敷设高度≥2.5 m，穿越通道时高度≥4.5 m。
有线线路敷设应采用穿线管保护，墙体、地面内的线路应采用暗敷方式，室外线路做好防水、防晒、防腐蚀、防碾压措施，线路接头采用防水接头，做好密封处理，密封胶圈压缩量≥30%，防止进水。
无线通信天线应安装在高处、无遮挡、信号良好的位置，安装高度≥施工现场最高构筑物0.5 m，确保通信信号稳定，天线安装应牢固，采用镀锌避雷针做好防雷措施，避雷针高度≥天线顶端0.5 m，接地电阻≤10Ω。
线路敷设应做好线路标识，在穿线管、电缆、接头等部位粘贴反光标识牌，标注线路编号、起止点位、传输信号类型、设备编号等信息，标识牌尺寸≥5 cm×3 cm，字符高度≥5 mm，清晰、耐久、不易脱落。
线路敷设完成后，应进行通断测试、绝缘测试，电缆绝缘电阻≥50 MΩ，光缆衰耗≤0.3 dB/km，确保线路无断路、短路、漏电等问题。
[bookmark: _Toc226468767]调试联调
设备安装及线路敷设完成后，应首先进行单设备调试，检查设备供电电压、数据采集、通信传输等功能是否正常，传感器测量精度误差≤±2%，设备参数设置正确。
单设备调试合格后，应进行系统联调，测试感知层、传输层、平台层、应用层的协同工作能力，检查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准确性、实时性，监测系统的响应速度≤3秒，功能完整性符合设计要求。
系统联调应模拟各类监测指标的变化，测试系统的数据分析能力、风险识别能力和智能预警功能，预警信号发出延迟≤5秒，确保系统各项性能指标符合本规范要求。
调试联调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整改，整改完成后重新进行调试，直至合格，整改记录应做好存档。
调试联调应做好详细记录，包括调试日期、调试人员、调试内容、测试数据、调试结果、整改措施等信息，经监理单位复核确认后存档。
[bookmark: _Toc226468768]施工防护
监测设施安装完成后，应立即做好现场施工防护措施，在监测点位、设备、线路周边设置防护栏杆，防护栏杆高度≥1.2 m，立杆间距≤2 m，设置警示标识，警示标识符合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要求，采用红白色反光标识，避免施工机械、人员碰撞、损坏监测设施。
高处安装的监测设备应在设备下方设置防护网，防护网网眼≤5 cm×5 cm，或防护垫，防护垫厚度≥5 cm，线路敷设穿越施工通道、作业区时，应采用钢板盖板覆盖、套管保护等措施，钢板盖板厚度≥5 mm，避免车辆碾压、人员踩踏。
深基坑、高边坡、临水等危险区域的监测设施应采用混凝土护墩做好防坍塌、防冲刷、防浸泡措施，护墩尺寸≥30 cm×30 cm×50 cm，确保监测设施的安全稳定。
监测箱、配电箱等设备应加不锈钢锁保护，防止无关人员随意开启、损坏设备，设备钥匙应由专人保管，建立钥匙领用登记制度。
施工现场进行爆破、大型机械作业等危险工序时，应对监测设施采用钢板防护罩进行专项防护，防护罩厚度≥8 mm，防止设施受到损坏。
[bookmark: _Toc226468769]与主体施工、机电安装的协同作业要求
监测设施的布设与安装应与建筑工程主体施工、机电安装等工序协同进行，监测单位应与施工单位制定协同作业计划，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相互干扰，作业计划应明确各工序的施工时间、施工区域、配合要求。
监测设施安装作业应遵守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做好高处作业、临边作业、动火作业等安全防护措施，动火作业办理动火许可证，配备灭火器，确保施工人员安全，与主体施工、机电安装的安全管理要求保持一致。
主体施工、机电安装过程中如需临时移动、拆除监测设施，应提前24小时向监测单位、监理单位提出申请，经批准后采取临时监测措施，临时监测设备精度与原设备一致，确保施工安全监测工作不中断，施工完成后应在24小时内恢复监测设施，并进行调试校验，监测数据误差≤±2%，确保监测数据准确。
监测单位应安排专人在施工现场配合主体施工、机电安装作业，每2小时对监测设施进行一次巡查，及时掌握施工进度，对监测设施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主体施工、机电安装完成后，应及时对监测设施的防护措施进行调整，拆除临时防护，更换为永久防护，确保监测设施在后续施工阶段的安全稳定运行。
[bookmark: _Toc226468770]监测数据采集、分析与安全预警
[bookmark: _Toc226468771]数据采集频率
监测数据采集应实现自动化、智能化，避免人工干预，采集频率应根据监测对象、监测指标类型、施工阶段特点确定，满足风险识别和精准预警的要求，分为静态采集频率和动态采集频率。监测指标采集频率按表1执行。
监测指标采集频率要求
	监测指标类型
	涵盖内容
	基础采集频率
		调整采集频率要求

	静态监测指标
	工程结构沉降、位移、沉降差等
	施工初期/关键施工阶段：1次/天
施工稳定后：1次/ 3天～1次/7天
	监测指标变化速率≥2 mm/d 时，提高至1次/天及以上

	动态监测指标
	施工设备运行参数、人员定位信息、作业环境实时指标、结构振动与应变等
	≥1 次/分钟
	关键设备、危险区域、异常工况下：≥1次/10秒


数据采集频率应在监测方案中明确规定，实施过程中如需调整，应经监理单位审查、建设单位批准后执行，并做好调整记录。
监测设备应具备断点续传功能，当通信网络中断时，数据应本地存储，存储容量≥30天，通信恢复后自动补传至物联网数据平台，确保监测数据的连续性、无丢失。
[bookmark: _Toc226468772]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监测数据应通过边缘计算节点、物联网数据平台进行实时处理与分析，数据处理应遵循以下基本流程：
1. 数据清洗：剔除无效、异常、重复数据，消除数据噪声，对缺失数据进行合理补全，保障数据准确有效。
1. 数据校准：结合传感器标定数据及温度、湿度等现场环境因素，对监测数据进行修正，消除各类误差，提升数据精度。
1. 数据融合：采用多源数据融合算法整合不同传感器、点位、类型的监测数据，消除冗余，实现对施工安全状况的全面精准研判。
1. 数据建模：基于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算法构建施工安全风险预测模型，结合BIM模型、数字孪生技术，实现监测指标变化趋势的预测分析。
1. 趋势分析：采用曲线图、回归分析等方式对监测数据变化趋势进行分析，识别安全风险发展规律，为风险预警提供依据。
监测数据处理与分析结果应实时推送至物联网数据平台及应用层，推送延迟≤5秒，实现数据的可视化展示和共享。
[bookmark: _Toc226468773]质量控制要点
建立健全监测数据质量管控体系，明确数据质量控制责任人员，制定数据质量控制措施，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连续性、完整性。
智能传感单元应定期进行标定和校验，标定周期≤12个月，当传感器出现故障、维修、更换后应重新进行标定，标定结果应纳入数据校准依据，标定记录做好存档。
每周对数据采集设备、通信传输设备进行一次检查、维护和校准，及时发现并解决设备故障，确保设备正常运行，设备运行状态应纳入数据质量控制范围，设备故障率≤1%/月。
建立数据质量考核指标，包括数据完整率、数据准确率、数据传输率、数据及时率等。
安排专人对监测数据进行实时巡查和每日审核，及时发现数据异常情况，分析异常原因，采取针对性处理措施，做好数据质量检查记录，检查记录存档期限≥工程竣工验收后5年。
监测数据质量检查结果应作为监测工作质量考核的重要依据，对数据质量不合格的情况，应在 24小时内整改，并追溯原因，整改完成后重新进行数据质量检查。
[bookmark: _Toc226468774]数据记录要求
监测数据应进行全程、可溯记录，记录内容包括原始监测数据、处理后数据、数据分析结果、风险预警信息、预警处置记录等，记录应采用电子和纸质双重形式。
电子数据应存储在物联网数据平台和异地备份服务器中，存储格式采用CSV、Excel、SQL等通用、可读取的格式，每周进行一次数据备份，备份数据异地存储，防止数据丢失。
纸质记录应包括数据采集记录表、数据处理分析报告、数据质量检查记录、预警信息记录表、预警处置记录表等。
监测数据记录应按监测点位、监测指标、施工阶段进行分类整理，建立数据台账，台账包含数据编号、监测点位、监测指标、采集时间、数据值、处理结果等信息，便于查询、追溯和分析。
监测数据的存档期限≥工程竣工验收后5年，重要建筑工程（如超高层建筑、大型公共建筑）的监测数据存档期限≥工程竣工验收后10年。
[bookmark: _Toc226468775]施工安全风险分级标准
施工安全风险根据监测指标偏离设计值的程度、发展趋势及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结合建筑施工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规范要求，分为四级风险，具体分级标准见表2。
施工安全风险分级标准
	风险等级
	风险程度
	偏离设计值幅度
	发展趋势
	危害影响
	安全隐患情况

	一级
	一般
	≤10%
	稳定
	未对施工安全造成明显影响
	无

	二级
	较大
	10%~20%
	缓慢
	可能对局部施工安全造成影响
		一般安全隐患

	三级
	重大
	20%~30%
	加快
	可能对整体施工安全造成较大影响
	重大安全隐患

	四级
	特别重大
	＞30% 或指标突变
	失控
	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特别重大安全隐患


施工安全风险分级标准应根据建筑工程的类型、特点、设计要求进行针对性调整，经设计单位、监测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共同审核确认后实施，调整记录做好存档。
[bookmark: _Toc226468776]智能预警阈值
智能预警阈值结合建筑工程设计要求、施工规范及施工安全风险分级标准制定，按监测指标分级设定临界值，各级预警阈值与风险等级一一对应，具体要求见表3，预警阈值数值精确至小数点后 1 位。
智能预警阈值设定要求
	预警等级
	对应风险等级
	阈值设定依据
	核心要求
	动态调整要求

	一级预警
	一级（一般）
	监测指标偏离设计值≤10%
	匹配一级风险分级标准，为基础预警临界值
	随施工工序、进度、现场环境动态调整，调整周期≤1个月

	二级预警
	二级（较大）
	监测指标偏离设计值 10%~20%
	10%~20%匹配二级风险分级标准，触发针对性防控预警
	经设计、监测、监理、建设四方审核确认后执行调整

	三级预警
	三级（重大）
	监测指标偏离设计值 20%~30%
	匹配三级风险分级标准，触发局部停工管控预警
	调整后录入预警系统，录入数据误差≤±0.1

	四级预警
	四级（特别重大）
	监测指标偏离设计值＞30%或指标突变
	匹配四级风险分级标准，触发全面停工应急预警
	调整记录全程可溯，含调整时间、原因、数值及审批信息


各级预警阈值经设计单位、监测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共同审核确认后，录入风险智能预警系统作为核心判定依据。
风险智能预警系统应具备预警阈值自定义、修改、查询、记录功能，阈值调整及使用全程可追溯。
[bookmark: _Toc226468777]预警处置流程
当监测数据达到或超过预警阈值时，风险智能预警系统应自动、实时发出分级预警信号，预警信号应包括声音、灯光、短信、平台推送、邮件等多种形式，声音报警分贝≥80 dB，灯光报警为红黄绿三色（一级绿、二级黄、三级橙、四级红），确保相关管理人员第一时间接收，接收延迟≤1分钟。
各级预警信号发布后，各责任主体应按表4规定的流程开展处置工作，处置过程全程记录，相关资料存档备查.
施工安全风险分级预警处置流程
	预警等级
	对应风险等级
	信息发布对象
	核心处置要求
	监测数据报送频率

	一级
	一般
	监测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
	监测单位做好预警记录，加强指标跟踪监测，无需采取特殊处置措施
	24 小时/次

	二级
	较大
	监测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监测单位5分钟内发布预警信息；施工单位2小时内排查隐患，采取针对性防控措施；监理单位监督措施落实
	12 小时/次

	三级
	重大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监测单位
	监测单位3分钟内发布预警信息；施工单位1 小时内暂停局部危险区域施工6小时内完成专家评估并制定实施专项管控措施；建设单位协调管控，监理单位全程监督
	实时跟踪，按需报送

	四级
	特别重大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监测单位、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监测单位1分钟内发布预警信息；施工单位10分钟内全面停工，启动应急预案并组织人员设备撤离；建设单位1小时内组织专家应急评估，制定实施应急处置方案；监理单位全程监督
	实时跟踪，即时报送


预警处置完成后，监测单位应对监测指标进行复核，确认指标恢复至安全范围且连续3天稳定、风险隐患完全消除后，出具复核报告。
预警解除需经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审核批准；四级风险预警的解除，应另行向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备案完成后方可恢复施工。
预警处置全过程应形成完整记录，内容包括预警时间、等级、原因、监测数据、处置措施、实施人员、处置结果、复核情况、复工时间等，经相关责任单位签字确认后存档，存档期限≥工程竣工验收后5年。
[bookmark: _Toc226468778]现场安全生产措施
一般要求
针对施工安全监测发现的风险隐患，施工单位应立即采取针对性的现场安全生产措施，消除或降低安全风险，确保施工安全。
工程结构类隐患处置
对结构变形、应力应变超标的部位，立即采取加固、支撑、卸载等措施，控制结构变形发展，防止结构失稳，加固构件承载力应满足工程安全使用要求。
施工设备类隐患处置
对运行参数异常的施工设备，立即停机检查排除故障，故障未消除不得重新运行；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设备，立即停用并更换维修，维修后经试运行合格方可投入使用。
作业环境类隐患处置
对扬尘、噪声、有害气体等环境指标超标的区域，立即采取通风、降尘、降噪、隔离等措施改善作业环境；指标严重超标时，暂停作业并组织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
人员管理类隐患处置
对人员越界、未按规定佩戴安全防护用品、违规作业等行为，立即制止并对相关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加大现场安全巡查力度，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操作规范执行管控。
危险区域类隐患处置
对深基坑、高边坡、临边、洞口等危险区域的安全隐患，立即完善防护设施、设置规范警示标识，采取封闭、加固等措施，防范坍塌、坠落等安全事故发生。
措施验收与闭环管理
所有安全生产措施实施完成后，监理单位应在24小时内完成检查验收，确认风险隐患消除后方可恢复相关作业；验收结果形成书面记录，纳入工程安全管理资料存档。
[bookmark: _Toc226468779]工程质量验收
[bookmark: _Toc226468780]验收程序与组织
建筑工程智能建造施工安全监测设施工程质量验收分为设备验收、系统联调验收、整体竣工验收三个阶段，各阶段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阶段，整体竣工验收合格后监测设施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验收工作由建设单位牵头组织，施工单位、监测单位、监理单位参与，必要时可邀请设计单位、行业专家及相关主管部门人员参加，验收组成员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不低于80%。
各阶段验收前，申请单位应完成验收资料整理归档并提交验收申请，建设单位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资料审核，审核合格后组织现场验收。
验收采用资料审核、现场实体检查、功能性能测试、监测数据验证相结合的方式，验收结果需经验收组全体成员签字确认；验收不合格的，责令责任单位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后重新申请验收。
[bookmark: _Toc226468781]验收内容与方法
本文件规定的各阶段验收，应通过以下内容和方法开展综合核验，核验结果作为验收合格判定的核心依据：
1. 资料审核：核查验收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有效性，确认各类文件、记录、证书齐全且签字盖章规范；
1. 现场实体检查：检查监测设施布设、安装、防护的合规性，核对点位位置、设备固定、线路敷设及防护措施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1. 功能性能测试：对监测设备单台功能、系统整体协同运行性能进行现场测试，验证设备采集、传输、分析及预警功能是否达标；
1. 监测数据验证：通过现场复测、数据比对等方式，验证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连续性，确保数据质量符合标准规定。
[bookmark: _Toc226468782]设备验收标准
设备外观完好，无变形、损坏、锈蚀、划痕，设备标识清晰、信息完整，与产品实物相符。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齐全有效，包含合格证、检验报告、标定证书、型式试验报告等，且证书在有效期内。
设备安装牢固、平整、垂直，无倾斜、松动，安装偏差符合标准要求，与监测对象贴合紧密。
单设备功能测试合格，供电、数据采集、通信传输等功能正常，传感器测量精度符合技术要求。
线路敷设规范、防护到位，标识清晰，通断、绝缘测试合格，无断路、短路、漏电等问题；支架、固定件等结构构件力学性能满足使用要求，焊接质量合格。
[bookmark: _Toc226468783]系统联调验收标准
监测体系感知层、传输层、平台层、应用层架构完整，设备配置到位，各层级协同联动正常，无功能缺失。
数据传输稳定、实时、准确，传输延迟、丢包率符合标准，数据加密、防篡改措施落实到位。
数据处理分析功能正常，清洗、校准、融合、建模等流程规范，分析结果精准，趋势识别有效。
风险智能预警功能达标，预警阈值设置合理，预警信号发出及时、准确，多形式预警通知到位。
与BIM模型、施工管理系统接口对接顺畅，数据双向交互无障碍，实现监测数据可视化展示与共享。
系统支持7×24小时不间断运行，运行状态稳定，无故障运行时间满足标准要求。
[bookmark: _Toc226468784]整体竣工验收标准
前期工作资料齐全有效，监测方案、设计文件、施工记录、调试记录、各阶段验收资料等完整规范，符合工程技术资料管理要求。
设备验收、系统联调验收均合格，监测设施布设、安装、防护质量符合标准及监测方案要求，设备完好率、安装合格率达标。
监测体系连续稳定运行不少于30天，数据采集、传输、分析、预警等全流程功能正常，能有效识别、研判施工安全风险。
监测数据质量符合标准，完整率、准确率、传输率等指标达标，数据记录、存档规范，可追溯。
监测体系与原有施工管理、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协同运行良好，实现数据互通、功能互补，达到施工安全智能化管控要求。
已制定完善的监测设施日常维护、故障处理、性能检测等运维方案，运维人员、设备、工具配备到位，具备常态化运维能力。
施工期间未发生因监测设施建设、运行不到位引发的安全事故，预警处置流程执行到位，处置结果有效。
[bookmark: _Toc226468785]资料要求
验收资料分为纸质和电子两种形式，纸质资料为原件，电子资料为高清扫描件，内容包括文字资料、图纸资料、测试资料、影像资料等。
验收资料应包含：验收申请报告、监测方案及审批文件、设计及施工图纸、设备质量证明文件、现场施工及调试记录、各阶段验收报告、监测数据记录、预警处置记录、运维方案等。
验收资料应在整体竣工验收完成后15日内归档，由建设单位统一保管，存档期限不低于工程竣工验收后5年，重要建筑工程资料存档期限适当延长。
[bookmark: _Toc226468786]不合格情况处理方式
一般质量问题
如标识不清晰、资料个别签字缺失等，由验收组提出整改意见，责任单位现场即时整改，整改完成后经验收组复核确认合格即可通过验收。
较大质量问题
如设备安装偏差超标、线路绝缘电阻不达标等，验收组出具整改通知书，责任单位3个工作日内制定整改方案，经监理单位批准后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后提交整改报告，建设单位组织复核验收。
重大质量问题
如设备功能失效、系统架构缺失、监测数据严重失真等，建设单位组织相关单位1个工作日内分析原因，责任单位5个工作日内制定专项整改方案，经行业专家审核、监理单位批准后整改，整改完成后重新申请全流程验收。
违约责任追究与全过程闭环管理
对验收不合格且拒不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标准要求的，建设单位可依据合同约定追究相关责任单位违约责任，监测设施不得投入使用；不合格问题的整改、复核、重新验收全过程应做好详细记录，纳入工程技术资料存档，实现问题闭环管理。
[bookmark: _Toc226468787]运维与升级
[bookmark: _Toc226468788]日常维护
建立常态化日常维护制度，明确责任单位与人员，制定维护计划，保障监测设施稳定运行。
常规设备维护周期为1次/周，关键设备或恶劣环境下缩短至1次/3天；极端天气后24小时内完成专项检查。
维护内容包括设备外观、运行状态、线路、数据平台及防护设施检查，同步做好清洁保养，发现问题即时处置。
维护记录需载明日期、人员、内容、问题及处置结果，签字确认后存档。
[bookmark: _Toc226468789]故障处理
建立故障应急机制，明确处置流程与响应时限，配备维修工具及备品备件。
按“发现-上报-排查-维修-恢复-补传-记录”流程处置，一般故障24小时内完成，较大故障48小时内完成，重大故障72小时内完成。
故障维修后需调试校验，补传缺失数据；处置期间采取临时监测措施，确保监测不中断，全过程记录存档。
[bookmark: _Toc226468790]性能检测
定期开展性能检测，核验设备精度与系统性能，常规检测周期为6个月，关键施工阶段增加专项检测；设备维修更换后24小时内完成针对性检测。
检测由监测单位实施、监理单位监督，内容涵盖传感器精度、设备功能、传输性能、预警性能等，出具检测报告。
检测不合格的设备或系统，需维修、校准或更换，整改后重新检测合格方可使用。
[bookmark: _Toc226468791]升级改造
遵循必要性、先进性、兼容性、经济性、可操作性原则，仅当现有体系无法满足需求、标准更新或设备性能衰减时开展改造。
按“申请-方案编制审批-施工防护-调试验收-资料归档”流程执行，改造过程减少对施工的影响，确保与原有体系兼容。
[bookmark: _Toc226468792]数据管理与应用
监测数据实行双备份存储，采用通用格式，存储期限不低于工程竣工验收后10年，重点工程永久存储。
建立数据管理制度，分级设置访问权限，加强安全防护，定期清理备份，分类建立台账
深化数据应用，与BIM模型、施工管理系统融合，为施工决策、质量安全管控提供支撑，工程竣工后移交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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